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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改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华兴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披露的《白云电器 2021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 

根据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白云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电气集团”）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2017 年 12 月 1 日及

2017 年 12 月 25 日签订的《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及《广州白云电器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二）》，公司对标的公司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林电容”）

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的减值情况进行减值测试，并委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

项审核，并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出具了《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减值测试报告之专项审核报告》（华兴专字

[2021]21011260019 号）。 

一、本次减值测试报告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2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广州白云电器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8]291 号），核准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白

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电气集团”）发行股份 33,640,648 股，发行

价格 18.35 元/股，收购其持有的桂林电容 51%股权，同时支付现金对价 35,562.37

万元向 17 家资产经营公司收购其持有的桂林电容 29.38%股权，合计收购桂林电

容 80.38%股权。 

三、本次重组相关承诺及实现情况 

白云电气集团承诺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每年的承诺净利润由公司与白

云电气集团根据评估报告预测的标的公司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的同期净

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确定，即标的公司2017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7,825.91万元；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11,087.11万元；2019年经审计的净

利润不低于13,927.70万元。若本次交易在2017年12月31日前未能实施完毕，则白

云电气集团的业绩承诺期间将延至2020年，承诺标的公司2020年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17,877.18万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桂林电容的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  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承诺净利润 7,825.91 11,087.11 13,927.70 17,877.18 

承诺累计净利润 7,825.91 18,913.02 32,840.72 50,717.90 

实际净利润 9,088.47 11,796.81 2,277.83 6,798.06 

实际累计净利润 9,088.47 20,885.28 23,163.11 29,961.17 

实际累计净利润/承诺

累计净利润 
116.13% 110.43% 70.53% 59.07% 

注：上述“净利润”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净利润”为自 2017 年至

计算当年的累计净利润金额。 



1、桂林电容 2019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277.83 万元，

未实现业绩承诺，2019 年度补偿义务人白云电气集团根据承诺应补偿股份数量

为 10,117,014 股，该等股份已由公司以总价 1 元回购并注销。同时补偿义务人白

云电气集团应当补偿股份在业绩承诺期间累计获得的税后分红收益，随补偿股份

赠送给公司，共计 3,166,625.38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3 日披露

的《白云电器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1）。 

2、桂林电容 2020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798.06万元，

未实现业绩承诺，2020 年度补偿义务人白云电气集团根据承诺应补偿股份数量

为 11,582,157 股，该等股份应由公司以总价 1 元回购并注销。同时补偿义务人白

云电气集团应当补偿股份在业绩承诺期间累计获得的税后分红收益，随补偿股份

赠送给公司，共计 4,389,637.50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披

露的《白云电器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8）。 

四、减值测试过程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桂林电容的业绩承诺补偿期满，公司对

该标的资产的价值进行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1、委托前，本公司对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东联信评估”）的评估资质、评估能力及独立性等情况进行了了解，未识

别出异常情况。 

2、广东联信评估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相关情

况，在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后，在本次

评估中选用市场法、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 

3、根据广东联信评估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2021]

第 A0894 号”《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满拟对

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评估报告所载 2020 年 12 月 31 日桂林电容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106,330.29 万元。 

4、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向广东联信评估履行了以下程序： 

（1）已充分告知广东联信评估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广东联信评估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

评估结果和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2017]第 A0612 号评估

报告《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项目所涉及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假设、评

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因政策、市场等因素导致的有合理依据

的变化除外）。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评估

报告中充分披露。  

5、本公司对于评估所使用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范围进行了复核，

未识别出异常情况。 

6、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华兴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对减值测试情况出具了《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减值测试报告之专项审核报告》（华兴专字

[2021]21011260019 号）。 

五、减值测试结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桂林电容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06,330.29 万元，

白云电器持有桂林电容 80.38%股份对应的权益价值为 85,468.29 万元，对比本次

交易价格 97,292.96 万元，减值 11,824.67 万元。减值额小于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

股份总数所对应金额，白云电气集团无需另行向上市公司就桂林电容减值情况进

行补偿。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7 日 

 


